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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政办〔2021〕3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鼓励
新晋江人留晋过好年九条措施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泉州出口加

工区管理局，市有关单位：

2021年春节将至，为减少人员大量流动所带来的疫情防控

压力，帮助用人单位稳岗稳工，鼓励“新晋江人”留晋过好年，

助力我市经济社会建设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企业稳岗稳工

（一）发放一次性稳就业奖补。对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

的重点工业企业，2021 年“春节”当月保持连续生产的（2021

年 2月份用电量不低于 2021年 1月份 70%），给予一次性稳就

业奖补，奖补标准为该企业 2021 年 2 月参加失业保险职工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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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元/人，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 30万元，所需资金可从就业

补助资金中列支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工信局、财政局、供

电公司）

（二）开展岗位技能提升活动。鼓励支持行业企业组织开展

职业技能培训，通过福建省补贴性职业培训管理平台进行培训计

划申报、培训过程管理，培训结束并取得结业证的按每人

800-1000元给予企业培训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财政局）

（三）发放技能培训补贴。积极组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，

春节期间留晋的外地来晋就业企业职工，取得专项能力证书的，

按每人 500元给予补贴；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，根据证书等级

按每人 700-3000元给予补贴；对初次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

证书的，按每人 130元再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人社局、财政局）

二、关心关爱新晋江人

（一）发放工会“新年红包”。对留晋过年（2021年 2月 11

日至 2021年 2月 17日）的非泉籍工会会员，凭身份证、“泉工

惠”职工服务卡、闽政通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，经审核确认后，

每人网上可申领 200元的新年红包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总工会）

（二）开展“年货购物”活动。开展“全闽乐购﹒全城联动 ”

暨第四届晋江购物节“年货购”活动，全面发动、整合串联晋江

各大商圈让利促销，同步发放政府消费券第三期，让留晋过年

“新晋江人”享受折上折。发动企业开展面向留晋过年非晋籍人

员的品牌产品优惠让利、打折促销“让利暖员工”活动。针对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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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购房条件的非晋籍人员在留晋过年期间（2021 年 2 月 11 日

至 2021年 2月 17日）购买指定项目商品住宅的，享受开发企

业提供的额外“春节暖心安居”折扣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财

政局、住建局、总工会）

（三）开展“走近晋江”活动。春节期间，留晋过年的非晋

籍人员凭身份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。博物馆、科技馆、图书馆、

体育中心、旅游景点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。发动、组织基

层工会开展免费观看电影活动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工会组织留

晋员工开展“晋江一日游”活动（市总工会给予经费补助）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财政局、文旅局、体育局、总工会、

科协）

（四）开展“文化暖冬”活动。鼓励各用人单位为留晋过年

职工全面开放内部图书馆、阅览室、放映室、运动健身等场所，

因地制宜举办趣味运动会、健身、游园、联欢系列活动，丰富

留晋过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各类企业 ）

（五）开展“新春慰问”活动。对留晋过年省外来晋务工困

难职工家庭，每户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 1000元。对来晋就业的

特困员工对象给予一次性慰问金 2000元。召开留晋过年新晋江

人座谈会，深入连续生产企业一线慰问在岗新晋江人。鼓励用

人单位自主开展留晋过年困难员工慰问活动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

社局、总工会、慈善总会、各镇（街道））

（六）开展“权益保障”行动。各类企业应认真执行职工工

资支付和休息休假的政策法规，对于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加班

的职工，应按照规定支付加班工资或者根据职工意愿安排补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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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安排春节期间在岗工作职工休息休假，按时足额支付职工

工资和加班费。通过协商和调解方式及时化解劳资纠纷，构建

和谐劳动关系。市人社局应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，畅通

投诉举报渠道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各

镇（街道）、各类企业）

全市各相关部门要靠前服务、细化工作措施，广泛宣传就

地就业相关政策，落实好疫情防控有关规定，及时提供服务，

及时兑现政策奖励，帮助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让广大

在晋企业职工“过好年”。 各镇（街道）、企业要积极发挥主体

责任，出台鼓励留晋过节奖励办法，开展丰富多彩的过节活动。

各媒体要加大宣传报道，营造欢乐、祥和、喜庆的过节氛围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月 9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市有关单位：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商务局、文化和旅

游局、体育局、供电公司、总工会、科协、慈善总会。

抄送：泉州市政府办公室，晋江市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有关

领导。

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月 9日印发


